
桃園市 111年度國民中學創新科技互動課堂教學團隊競賽計畫 

壹、依據：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5月 23日桃教資字第 1110047131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透過教學經驗之分享與交流，提升教師線上教學專業知能與成效。 

二、推展本市「智慧學校，數位學堂」成果，達到校際間交流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 

三、發展團隊合作、團隊訓練、團隊競賽、團隊反思及團隊成長的教師專業發展合作

新文化。 

參、組織：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文昌國中 

三、協辦單位：光明國中、桃園國中、大有國中、楊梅國中、瑞坪國中 

肆、競賽須知： 

一、競賽成員：本市公立國民中學編制內專任合格及代理教師。 

二、競賽科目：國文、英語文、數學、自然、社會、其他科目(健康與體育、藝術、綜

合活動、科技等），共六個科目。 

三、團隊組成： 

(一) 每校最高以 2 個團隊為原則（含跨校聯隊），每 1 個團隊應由領隊 1 人及 3

位教學成員組成。 

(二) 每團隊教學成員擇 1科目，教學成員間科目（領域）不得重複。 

(三) 教學設計以國中 7年級及 8年級為對象，教科書版本不限。 

四、競賽方式：採遠距同步線上教學方式進行 

(一) 使用平台：不拘(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Cisco webex……等皆可) 

(二) 學生人數：最少 16人(由教學成員自行聯絡準備) 

(三) 競賽時間：每堂課 30-35分鐘，  

(四) 競賽注意事項： 

1. 領隊及教學成員必須加入本次競賽 Line群組，以利比賽

相關事項聯絡傳達。 

2. 比賽用線上會議室由教學成員自行開設，並於 12/6(二)依主辦學校安排

時段進行連線測試。 

3. 比賽開始前 30 分鐘教學成員及學生須於線上會議室中準備就緒，等待評



審登入。 

4. 所有線上教學比賽須由教學成員獨立完成，不得使用課堂助手。 

※為維競賽公平、公開，請教學成員於競賽時全程側錄(可用手機或平板

錄影，畫面須可供辨識)，並於比賽當天 23：00前將該影片傳送承辦

學校指定網路位置備查(遇有爭議時可供查證)。側錄方式請參考【附

件四】競賽側拍示意圖。 

5. 上教學學生由教學成員自行聯絡準備。 

6. 比賽當天評審以學生身分登入平台，但不參與教學活動，時間到評審自行

離開課堂。 

7. 其他未盡事項，以主辦單位解釋為準。 

伍、評分標準： 

評分向度 權重 評分標準 

教學設計 30% 

1. 設計理念符應 108課綱，突出教學模式的創新與重構。 

2. 充份體現教材、學科知識及科技技術等三者深度融合

的教學活動設計。 

3. 教學目標明確，學生特點及教學內容分析精確，教學策

略設計合理。 

4. 教學設計方案內容完整，格式規範具可複製性及容易

再現性。 

5. 能運用複合性資訊設備及平臺、媒材等進行教學設計。 

6. 設計理念符合數位科技互動教學特色。 

教學實踐 30% 

1.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活動組織有序，適當運用各

類資源開展教學，引導學生主動學習。 

2. 互動反饋及時準確，充分運用資訊科技促進師生互動、

生生互動。 

3. 課程架構與學習內容完整，能融合線上同步及非同步

線上教室特色。 

4. 突破傳統或擴展固有的教學方法，有獨特的教學策

略、能結合不同科技軟硬體之教學。 

5. 能善用線上評量工具有效評量學生學習成效。 

教學效果 20% 

1. 課堂氣氛活潑，學生參與積極。 

2. 學生專注度高，且能有效達成學習任務。 

3. 教學目標達成度高。 

數位科技

互動運用 
20% 

1. 資訊科技與教學深度融合，運用嫻熟。 

2. 能有效運用數位互動科技融入教學策略，達到教學目



標。 

3. 能善用數位教學平台達到跨平台整合之特色。 

陸、辦理程序：請依下列規定期程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一、網路報名：於 111年 9月 19日至 111年 9月 30日(星期五)前，逕至桃園市立文

昌國民中學網站＜http://www.wcjhs.tyc.edu.tw＞報名，並上傳報名表核章版

(附件一)及錄影／錄音授權同意書(附件二)。報名結果於 111年 10月 7日(星期

五)公告。 

二、 教案審查：各參賽隊伍於 111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前上傳教案，由專家學者進

行審查，於 111年 11月 18日(星期五)公告進入決選名單，團隊中任一科未通過

教案審查，該團隊喪失決選資格。 

三、決選：111年 12月 10日(星期六)及 111年 12月 11 日(星期日)辦理。各參賽團

隊於 111年 12月 2日(星期五)前上傳最終版教學設計（教材教案）電子檔。 

柒、評審方式：本競賽採團體積分制。 

一、評分方式：每個試場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擔任評審進行各分科之評分。 

二、積分規則： 

（一）個人分數：每位評審委員原始成績滿分各為 100分，各委員原始成績經轉換

為標準分數(70+5z）後採計。 

（二）團體分數：取前三名各 1位，各隊參賽員所獲名次之積分加總後採計： 

名次 一 二 三 其餘 

積分 6 4 2 1 

三、獎項: 

（一）個人獎：各科依個人分數取第一至第三名各 1位，給予個人獎座及獎狀；但

得從缺，由評審會議進行研討議決。 

（二）團體獎：依團體分數累計前三名者，分得金桃、銀桃、銅桃，其餘為優勝團

隊。分數相同時，以個人賽名次較前人數依序評比。參賽選手有缺賽者，則

視為表演，不列入團體獎。 

捌、賽程時間：視報名隊數及賽程排定，另行公告通知。 

玖、奬勵： 

一、團體獎勵: 

1. 金桃奬：每團隊獎勵禮券 10,000元，奬座 1座，領隊及教學成員每人記功 1次 

2. 銀桃奬：每團隊獎勵禮券 6,000元，奬座 1座，領隊及教學成員每人記嘉奬 2次 

3. 銅桃奬：每團隊獎勵禮券 3,000元，奬座 1座，領隊及教學成員每人記嘉奬 1次 



4. 優勝團隊：團隊領隊及教學成員每人奬狀 1張。 

二、個人獎項： 

1. 第一名：奬座 1座，獎狀 1張。 

2. 第二名：奬座 1座，獎狀 1張。 

3. 第三名：奬座 1座，獎狀 1張。 

三、頒獎典禮：另案通知。 

壹拾、 各參賽單位均應切實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報名單上各項資料應據實詳細填寫，一經報名不得要求任何增減或變更。 

二、參賽單位對排定之賽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 

三、應服從評審的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應由領隊人員以書面向承辦單位提出，抗

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參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他技術性、

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並須於各項比賽結果公布後之次日中午 12 時前提出申

訴疑義表(附件三)，逾時不予受理。 

四、主（承）辦單位為辦理競賽實況存證及推廣創新互動課堂教學之需，有權進行

實況錄影存檔；凡報名參賽即視同無條件授權承辦單位拍攝、製作各項比賽實

況，作為發生爭議時之重要佐證參考資料；並得選定各組團隊之課堂及教學設

計（教材教案），製作光碟、錄影帶、圖書等相關創新課堂教學教材，分送各級

學校、其他單位及放置在桃園智學吧網站，以發揮創新課堂之推廣教育功能。 

五、競賽辦理單位保留修改競賽細節權利，無須事前通知並有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

作出解釋。 

壹拾壹、 其他 

一、各校參與情形將列為本局未來年度補助相關資訊設備之重要參據。 

二、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等個人技術性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者所

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

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三、競賽期間如有任何因電腦系統、網路或不可歸責於主（承）辦單位之事由，參賽團

隊應自行克服，亦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壹拾貳、 凡參與籌備會、說明會之行政人員在課務自理原則下核予公（差）假與會，當

日參加本競賽之教師及人員，一年內得核實補假。 

壹拾參、 辦理本項競賽所需之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附件一】 

桃園市 111年國民中學創新科技互動課堂教學團隊競賽報名表 

校名/隊名  

領隊姓名  

聯絡電話  

主要聯絡人 E-mail  

序號 1 2 3 

姓名    

服務學校    

科目    

授課年級    

課程名稱    

使用平台 

軟體 
   

   備註:每團隊教學成員擇 1科目，教學成員間科目（領域）不得重複。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二】 

錄影／錄音授權同意書 

立書人： 

茲因立書人參加桃園市 111 年國民中學創新科技互動課堂教學團隊

競賽(以下簡稱本競賽)，立書人謹此同意授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對
立書人參與本競賽之過程，進行錄影及錄音，並聲明如下： 

1. 立書人就本競賽所為之競賽內容及所同意之錄音／錄影內容，非

獨家、非專屬、不限地域授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在教育推廣之目
的範圍內進行利用，包括但不限於以實體與數位方式重製、改作、

編輯、公開口述、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或以其他方式

利用授權標的，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 
2. 除前條所列授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之權利外，立書人仍為相關內

容及作品之著作權人，保有一切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不受

本協議書之影響。 
3. 立書人參與本競賽所提供之一切內容，均遵守各項法令之規定，

絕無侵害任何他人之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立書人並保

證參與本競賽所提供之一切內容均係立書人自行創作，有權對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進行本協議書所列之授權，絕無侵害任何他人之

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 

 

立書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附件三】 

桃園市 111年國民中學創新科技互動課堂教學團隊競賽申訴疑義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名及單位 

（限領隊提出申訴） 

 

參賽組別  

申訴疑義說明 

 

申請人簽名（章）  

審查結果 

（本欄由承辦單位填寫） 

 

評審簽名（章） 

 

 

 



【附件四】競賽側拍示意圖 

※可於參賽教師後方(距離遠一點)架設 1台攝影機(手機或平板亦可)，須

清楚拍攝到教師本人及座位附近之空間 

 


